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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

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《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 青海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

施的意见>的通知》要求，强化发展规划对各类专项规划的统领

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对各类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，规范国土

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管理，实现“多规合一”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是指在特定区域（流

域）、特定领域，为体现特定功能，对国土空间保护修复和开发

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，是涉及空间利用、用地安排的专项规划，

涵盖省、市州、县三级。主要包括：跨行政区域（流域）的城市

群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；区域（流域）国土空间规划；生态环

境、文化保护、矿产、土地利用、林业草原、自然保护地等保护

利用类专项规划；交通、能源资源、水利、防灾、消防、物流、

市政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和科技、教育、公

共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。

非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不在本办法管理范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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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涉及空间利用的某一领域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由相

关行业按照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和行业有关规定，会同相关单位

开展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配合做好规划编

制相关工作。跨行政区域（流域）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，由所在

区域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。不同国土空间专项

规划按照相应规定报上级或同级政府、规划主管部门等完成审批

工作。

第四条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应落实本级国土空间规划约束

性指标和空间管控要求，强化对下位规划的指导，明确下级同类

专项规划具体任务，并加强各类规划衔接。坚持国土空间的唯一

性，妥善解决各类空间矛盾冲突，以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确定的重大项目为前提，兼顾各类项目实施的具体落地需求。

同时，依法依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气候可行性论证。

第五条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牵头部门应将专项规划成

果报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合规性审查，提高国土空间专项

规划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牵头部门应采

取论证会、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征求专家和社会公众意见，与相关

行业主管部门会商，并依法依规对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草案进行公

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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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使用的空间基础数据应与同级

国土空间规划的空间基础数据保持一致。

第七条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批复后，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

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

息系统。纳入内容主要包括批复文件及文本、图件、成果矢量数

据库、近期实施项目等。涉密专项规划按照保密规定管理。

第八条 对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，任何单位不得擅

自修改。确需修改的主要情形包括：国家战略实施、重大政策调

整、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调整，行政区划调整，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或上位专项规划发生重大变更，行业标准变化严重影响设

施配置规模和空间布局，其他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情形等。修

改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应先由组织编制部门会同本级发展改革部

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充分论证必要性和可行性，再按程序报政

府审批。完成修改并经审批后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要在国土空间

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同步更新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本办法由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

释，各市州、县（市、区、行委）可依照本办法，制定专项规划

管理实施细则。


